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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字號：府社工一字第1142627747B號

訂定「雲林縣政府處理違反性騷擾防治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附「雲林縣政府處理違反性騷擾防治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附表：雲林縣政府處理違反性騷擾防治法事件統一
裁罰基準 

項

次 
違反內容 

法條依據 

（性騷擾防

治法） 

法定裁罰金額或 

其他處罰 
裁量基準 

一 宣 傳 品 、 出 版

品、網際網路或

其他媒體業者違

反第十條第一項

或第三項規定，

報導或記載被害

人之姓名或其他

足資識別被害人

身分之資訊。 

第二十六條

第二項及第

六項 

一、處負責人新臺幣六

萬元以上六十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沒

入第十條第一項規

定之物品、令其限

期移除內容、下架

或其他必要之處

置；屆期不履行

者，得按次處罰。 

二、無負責人或負責人

對行為人之行為不

具監督關係者，處

罰行為人。 

依違規次數處

罰，並得沒入第

十條第一項規定

之物品、令其限

期移除內容、下

架或其他必要之

處置；屆期不履

行者，得按次處

罰如下： 

一、第一次處新

臺幣六萬元

至 十 五 萬

元。 

二、第二次處新

臺幣十五萬

元至三十萬

元。 

三、第三次處新

臺幣三十萬

元至四十五

萬元。 

四、第四次處新

臺幣四十五

萬元至六十

萬元。 

五、第五次以上

處新臺幣六

十萬元。 

二 因職務或業務知 第二十六條 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六 依違規次數處罰

雲林縣政府處理違反性騷擾防治法事件統一裁罰
基準 

中華民國114年4月22日府社工一字第1142627747B號令訂定 

一、 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處理違反性騷擾防治法事件，依法

遵循比例原則予以適當裁處，落實執法之公平性及公信力，特訂定

本基準。 

二、 本府處理違反性騷擾防治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如附表。 

三、 本基準違規次數之計算，係依同一違規主體被查獲，違規同項次經

裁處並合法送達且未經撤銷之次數累計之。 

四、 違規情節特殊者，得依本基準酌予加重或減輕處罰，並應敘明加重

或減輕之理由。 

前項所定之情節特殊者，於附表項次四及項次五，應審酌受害人

數、騷擾期間、騷擾頻率、被害人心理創傷程度或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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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或持有足資識

別被害人身分之

資訊者，違反第

十 條 第 五 項 規

定，未予以保密。 

第四項 十萬元以下罰鍰。 如下： 

一、第一次處新

臺幣六萬元

至 十 五 萬

元。 

二、第二次處新

臺幣十五萬

元至三十萬

元。 

三、第三次處新

臺幣三十萬

元至四十五

萬元 

四、第四次處新

臺幣四十五

萬元至六十

萬元。 

五、第五次以上

處新臺幣六

十萬元。 

三 廣 播 、 電 視 事

業、宣傳品、出

版品、網際網路

或其他媒體業者

以外之任何人，

違反第十條第四

項規定，無正當

理由，以媒體或

其他方法公開或

揭露被害人之姓

名及其他足資識

別被害人身分之

資訊。 

第二十六條

第五項 

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

萬元以下罰鍰。 

依違規次數處罰

如下： 

一、第一次處新

臺幣二萬元

至四萬元。 

二、第二次處新

臺幣四萬元

至六萬元。 

三、第三次處新

臺幣六萬元

至八萬元。 

四、第四次處新

臺幣八萬元

至十萬元。 

五、第五次以上

每次處新臺

幣十萬元。 

四 對他人為權勢性

騷擾，經申訴調

查成立者。 

第二十七條

第一項 

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六

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未涉及身體

接觸之權勢

性騷擾，依

違規次數處

罰如下： 

（一）第一次處

新臺幣六

萬至十萬

元。 

（二）第二次處

新臺幣十

萬至二十

萬元。 

（三）第三次處

新臺幣二

十萬至三

十萬元。 

（四）第四次以

上處新臺

幣三十萬

至六十萬

元。 

二、涉及身體接

觸之權勢性

騷擾，依違

規次數處罰

如下： 

（一）第一次處

新臺幣六

萬至十五

萬元。 

十萬元。 

二、涉及身體接

觸之權勢性

騷擾以外之

性騷擾，依

違規次數處

罰如下： 

（一）第一次處

新臺幣一

萬至四萬

元。 

（二）第二次處

新臺幣三

萬至六萬

元。 

（三）第三次處

新臺幣五

萬至八萬

元。 

（四）第四次以

上處新臺

幣七萬至

十萬元。 

六 政府機關（構）、

部隊、學校、機

構或僱用人，違

反第七條第一項

規定，未設立申

訴管道或訂定性

騷擾防治措施。 

第二十八條

第一項 

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二

十萬元以下罰鍰，並令

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

正者，得按次處罰。 

依違規次數處

罰，並令其限期

改正；屆期未改

正者，得按次處

罰如下： 

一、第一次處新

臺幣二萬至

四萬元。 

二、第二次處新

臺幣四萬至

六萬元。 

（二）第二次處

新臺幣十

萬至三十

萬元。 

（三）第三次處

新臺幣二

十萬至四

十萬元。 

（四）第四次以

上處新臺

幣三十萬

至六十萬

元。 

五 對他人為權勢性

騷擾以外之性騷

擾，經申訴調查

成立者。 

第二十七條

第二項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

萬元以下罰鍰。 

一、未涉及身體

接觸之權勢

性騷擾以外

之性騷擾，

依違規次數

處罰如下： 

（一）第一次處

新臺幣一

萬至三萬

元。 

（二）第二次處

新臺幣三

萬至五萬

元。 

（三）第三次處

新臺幣五

萬至七萬

元。 

（四）第四次以

上處新臺

幣七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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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次處新

臺幣六萬至

十萬元。 

四、第四次以上

處新臺幣十

萬至二十萬

元。 

七 政府機關（構）、

部隊、學校、機

構或僱用人違反

第七條第二項規

定，未採取有效

之糾正及補救措

施，致被害人權

益受損者。 

第二十八條

第二項 

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二

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第一次處新

臺幣二萬至

五萬元。 

二、第二次處新

臺幣五萬至

十萬元。 

三、第三次處新

臺幣十萬至

十五萬元。 

四、第四次以上

處新臺幣十

五萬至二十

萬元。 

八 政府機關（構）、

部隊、學校、機

構或僱用人違反

第九條第一項規

定，對於在性騷

擾事件申訴、調

查、偵查或審理

程序參與行為之

人，為不當之差

別待遇。 

第二十九條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

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

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者，得按次處罰。 

依違規次數處

罰，並令其限期

改正；屆期未改

正者，得按次處

罰如下： 

一、第一次處新

臺幣一萬至

三萬元。 

二、第二次處新

臺幣三萬至

五萬元。 

三、第三次處新

臺幣五萬至

七萬元。 

四、第四次以上

處新臺幣七

萬 至 十 萬

元。 

九 行為人違反第十

七條規定，無正

當 理 由 不 予 配

合、規避、妨礙、

拒絕調查或拒絕

提供資料者。 

第三十條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

次處罰。 

依違規次數處

罰，並得按次處

罰如下： 

一、第一次處新

臺幣一萬至

二萬元。 

二、第二次處新

臺幣二萬至

三萬元。 

三、第三次處新

臺幣三萬至

四萬元。 

四、第四次以上

處新臺幣四

萬 至 五 萬

元。 

 

3



雲林縣政府 令

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五月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25日

發文字號：府行法一字第1142906888A號

修正「雲林縣莿桐鄉衛生所編制表」，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四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雲林縣莿桐鄉衛生所編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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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五月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採稽一字第1142005674號

主旨：修正「雲林縣政府公共工程金雲獎頒發作業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送修正「雲林縣政府公共工程金雲獎頒發作業要點」1份。

正本：本府各單位、本府所屬一級機關、本府所屬二級機關、本縣各鄉鎮市公所、本縣各縣立高級中

           學、本縣各縣立國民中學、本縣各縣立國民小學(雲林縣立古坑國民中小學、雲林縣立樟湖生

           態國民中小學除外)

副本：本府行政處法制科(含附件)、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請刊登縣府公報)(含附件)、本府工程施工

           查核小組

 
 

雲林縣政府公共工程金雲獎頒發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0年 7月 6日府採稽字第 1002800378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4年 12月 10日府採稽一字第 1042000582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9年 4月 01日府採稽一字第 1092000623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0年 3月 19日府採稽一字第 1102005414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4年 4月 14日府採稽一字第 1142005674號函修正全文 

一、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提升公共工程施工品質，藉由公開

表揚優良廠商及個人，以肯定其執行品質管制之貢獻，並激勵團隊

之榮譽感及使命感，進而提升品質管理文化，特訂定本要點。 
二、經本府評審施工品質優良之機關（含本府各一、二級單位、鄉鎮市

公所及各級學校）、設計監造廠商及施工廠商評選出特優及優等若

干名，依本要點頒發金雲獎（以下簡稱本獎）品質優良獎。 
本獎經評審委員會評審結果未達評審標準者，各獎項、獎額得從缺。 

三、本獎之參選基準如下：  
（一）參獎工程查核期程（以下簡稱查核期程）：在前一年度，

經各級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結果，分數達八十二分以上

之工程。 
（二）報名時工程施工進度應達百分之九十以上。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參選： 
（一）查核缺失改善逾期之工程。 
（二）涉及結構及使用安全、職業安全衛生事故、交通意外事故之

工程。 
（三）尚在本獎獎勵期間、已參加或參加過金質獎之工程。 

四、本獎受理報名參選期程為自當年度七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機關

及廠商得合併報名參選，亦得各自獨立報名參選。 
五、為辦理本獎評審相關事項，設評審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九人，其

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本府副縣長兼任，另本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副

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縣長遴聘當年度查核小組查核委員

兼任，其中外聘委員不得少於三分之一；相關行政業務由雲林縣採

購中心兼辦。 
六、本獎評審由評審委員會先進行初評書面審查，並經出席委員過半數

以上之同意擇優參加複評，必要時得辦理實地查證；參加複評之工

 
 

程，由該工程主辦機關協同設計監造廠商及施工廠商，向評審委員

會做簡報，並由委員依評審標準予以評分，必要時得辦理實地查證，

最後經由出席委員過半數以上之同意確定得獎名單。 
本獎評審標準由當年度評審委員會於初評會議研訂。 

七、得獎之機關及廠商之獎勵內容如下： 
（一）機關：頒發獎座一座及獎狀一幅，並由本府函請獲獎者之

機關，對所屬人員依貢獻度及相關規定辦理獎勵，其獎勵

情形為特優最高記一大功，優等最高記功二次。 
（二）廠商：由本府公告於指定之優良廠商資料庫，以利機關依

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第三十三條之五規定，

辦理減收押標金、履約保證金及保固保證金之作業，並得

依政府採購法規定優先邀請比價。獎勵期間自頒獎之次年

一月一日起二年。前述減收額度為特優得減收應繳總額之

百分之五十，優等得減收應繳總額之百分之三十。 
八、廠商參選及獎勵期間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取消該屆金雲獎資格，

不再適用本優惠規定，並自本府指定之優良廠商資料庫移除，且次

屆不得被推薦參加本獎之評審： 
（一）經各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二條第三項規定刊登政府

採購公報，且尚在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所定期

限內。 
（二）廠商所承攬之任一工程，經各工程主管機關查核成績為丙

等者。 
（三）其他履約不良事蹟經提報本評審委員會決議取消獎勵者。 

九、本獎辦理時程為每年十月底前完成初評審查會議，十一月底前召開

複評審查會議確定得獎名單，並於十二月底前辦理頒獎典禮。 
十、評審委員應公正執行職權，不得有下列之情形： 

（一）接受不當饋贈或招待。 
（二）藉評審之便，蒐集與評審無關之資訊或資料，或為其他不

當之要求。 
（三）洩漏因評審所獲應保密之資訊或資料。 

 
 

（四）未經評審委員會指派自行辦理評審。 
十一、本要點所需書表格式，由本府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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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五月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府農林一字第1142514212號

主旨：「雲林縣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查報與取締要點」，並自即日停止適用，請查照。

正本：本府各單位(本府農業處除外)、本府所屬一級機關、本府所屬二級機關、本縣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審計部臺灣省雲林縣審計室、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請刊登政府公報)、

          本府農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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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五月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1日

發文字號：府財務一字第1142206788號

主旨：訂定「雲林縣政府辦理天然災害緊急搶救及復建工程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另「雲林縣

          公共設施災害搶險搶修及復建工程作業要點」同時停止適用，請查照。

說明：檢送「雲林縣政府辦理天然災害緊急搶救及復建工程作業要點」1份。

正本：本府各單位、本府所屬一級機關、本府所屬二級機關、本縣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請刊登縣公報)、本府財政處(財務管理科)

雲林縣政府辦理天然災害緊急搶救及復建工程 

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14 年 4 月 1 日府財務一字第 1142206788 號函訂定 

一、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天然災害緊急搶救及災後復原重

建，加速雲林縣（以下簡稱本縣）及本縣各鄉（鎮、市）公所（以下

簡稱各公所）處理天然災害，發揮及時搶修（險）及復建各項公共設

施之功效，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災害：指災害防救法第二條第一款第一目所定之災害。 

（二）緊急搶救：指消防、防汛、搶險、搶修及其他應變措施。 

（三）搶險：指災害發生期間或發生後，所辦理之下列各項措施。 

1.災害發生期間，公共設施已發生險象或局部損害，如出現滲漏、

滑坡、坍塌，裂縫或淘刷等，對公共設施所作緊急封堵、強固

或救險，以避免損害發生或擴大之臨時權宜措施。 

2.災害現場危險建築物、工作物之拆除及對公共設施有危害之障

礙物或漂流物之移除。 

3.土石不運離河川並置於不影響水流處之疏導水路，以避免洪水

阻塞不通或沖擊村落等情形之措施。 

（四）搶修：指災害發生期間或發生後，所辦理之下列各項措施。 

1.對局部遭受損害之公共設施，於非全面之復原重建下，進行緊

急修復，避免損害再次發生或持續擴大。 

2.對外聯絡道路遭阻斷之搶通或修築便道、便橋之措施。 

3.對災後臨時維生管線之緊急修築。 

4.將嚴重影響居民及河防安全之河道加以疏通，並將土石運離河

川使洪水暢洩不造成災害之措施。 

（五）復建：指災害發生後，為復原重建公共設施，以恢復其原有功

能，所作之處理措施。 

（六）開口契約：指在一定期間內，數量不確定並以一定金額為上限

之採購，以價格決標，視實際需要隨時通知廠商履約之契約。 

三、災害搶救之權責劃分依本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規定。 

四、預算編列及經費之支應： 

（一）本府及本縣各公所編列之災害準備金不得低於當年度總預算歲

出預算總額百分之一。各機關（單位）辦理各項災害救助、緊

急搶救及復建工程，應本移緩濟急原則調整年度預算支應。其

支用範圍依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支用災害準備金審查原則（以

下簡稱審查原則）第三點規定辦理。 

（二）動支災害準備金應就所需經費建立書面及派員現勘等審查機

制，並依審查結果動支災害準備金。 

（三）災害準備金經檢討調整尚不足支應重大天然災害所需經費時，

各公所得就經費不足部分報請本府協助，本府災害準備金仍不

足以支應者，得擇一報請中央政府主管機關或行政院協助。 

（四）本府及各公所災害準備金動支及其實際支付（發包）數由本府

統一定期（上半年一至六月份為按季，下半年七至十月份為按

月，並應於次季（月）十五日前）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相關網站

完成填報。 

五、各機關（單位）應參考前三年度辦理災害搶險及搶修工作之實際規

模，並依各級地方政府訂定災害搶險搶修開口契約應行注意事項規

定，事先於每年四月底前與廠商簽訂開口契約。 

六、本府各類公共設施因災害致遭受毀損，需辦理復建工程者，應由各

復建工程機關（單位）派員組成災害勘查小組，並得邀請相關工程

機關（單位）、專家學者或技師團體會同勘查。 

七、各公所所提之災害復建工程經費案件，應於災害發生後七日內，至

公共工程雲端服務網之災後復建系統，填具相關紀錄，並依工程類

別覈實向本府各業務權責機關（單位）提出申報。 

八、提報復建工程之案件，應由災害勘查小組於十二日內完成實地勘查。

但災情嚴重者，得視需要延長之。對於各公所所提之災害復建工程應

審慎評估工程執行之必要與重複致災之可能性，並對災後復建工程經

費（以下簡稱復建經費）嚴實審查。 

前項復建經費核列比例過低，致中央調減本府應撥補經費者，本府得

視情節予以議處。 

九、為鼓勵本府各業務權責機關（單位）辦理公共設施復建工程等相關作

業人員，得參考本府爭取中央競爭型補助款獎懲實施要點給予獎勵。 

十、災害復建工程提報案件及動支災害準備金規定如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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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次以上

處新臺幣七

萬 至 十 萬

元。 

九 行為人違反第十

七條規定，無正

當 理 由 不 予 配

合、規避、妨礙、

拒絕調查或拒絕

提供資料者。 

第三十條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

次處罰。 

依違規次數處

罰，並得按次處

罰如下： 

一、第一次處新

臺幣一萬至

二萬元。 

二、第二次處新

臺幣二萬至

三萬元。 

三、第三次處新

臺幣三萬至

四萬元。 

四、第四次以上

處新臺幣四

萬 至 五 萬

元。 

 

 

 

 

由各主管機關（單位）載

明災害情形及經費需求估

算等資料，簽辦動支災害

準備金。 

本府災害準備金足敷支應： 

簽奉核可後，將簽准案件影本逕送本
府財政處理核定動支分配事宜。 

 

因應災害辦理各項災害救

助、緊急搶救及復建工程 

1. 事先與廠商簽訂開口契

約通知執行。 

2. 未訂定開口契約者，由覓妥

之廠商搶修或所轄人力

為必要安全措施。 

搶修、搶險及其他應變措施 

由各主管機關（單位）獲知有
搶修、搶險項目，應立即就緊
急部分先行搶修、搶險。 

提報會勘： 

由各主管機關（單位）於災

後 7 日內至公共工程雲端服

務網「災後復建系統」提報，

並由災害勘查小組 12 日內

完成複勘。 

復建工程 

為復原重建公共設施之處理

措施（目的係恢復公共設施

之原有功能）。 

由各主管機關（單位）於會

勘結果整理後 5日內，簽辦動

支災害準備金。 

於事後由各

主管機關（單

位）簽辦動支

災害準備金。

本移緩濟

急調整年

度相關預

算支應。 

由各主管機關（單位）

進行實地勘查審核。 

災害救助 

災害發生後，執行各項災害

救助。 

雲林縣政府動支災害準備金作業流程圖 

本府災害準備金用罄： 

由各主管機關（單位）依審核結果將

本府災害準備金無法容納經費依工程
類別彙送本府財政處報請中央協助。 

 

附件 

理辦法、公共設施災後復建工程經費審議及執行作業要點、審查原

則及各級地方政府訂定災害搶險搶修開口契約應行注意事項等相

關規定辦理。 

本要點所需書表格式，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頒布之書表格式辦理。 

 

 

（一）各業務權責機關（單位）應於會勘結果整理後五日內，將公共

設施災害復建經費申請補助明細表核章送本府財政處。 

（二）須以本府災害準備金支應時，應由各業務權責機關（單位）依

動支災害準備金作業流程圖（如附件）簽請動支災害準備

金。 

十一、本府各業務權責機關（單位）如未能及時提供相關資料導致未能於

期限內陳報中央者，由各業務權責機關（單位）自行負責，並追究

相關行政責任。 

各業務權責機關（單位）應指派專責人員參與中央召開之相關災後

復建會議。 

十二、本府（含各公所）請求中央協助，應檢送審查原則第六點規定之資

料。 

前項資料由本府財政處彙整後併同各公所之資料於當年十二月二

十五日前函報行政院主計總處審核及抽查。逾期未報送或資料不完

備，經通知仍未補正致行政院主計總處不予認列相關動支數額者，

應由各機關（單位）及各公所自行籌措經費支應。 

十三、本府各機關（單位）或各公所應於完成復建工程發包作業後三日

內，於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之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新增登錄

相關資料及發包金額，並完成與災後復建系統之勾稽。 

復建經費請撥期限，應於規定之完工期限後六個月內辦理，因故無

法如期完成決算者，應敘明不可歸責於機關之理由向行政院主計總

處申請展延。 

本府各機關（單位）或各公所完成第一項及前點程序，經中央政府

主管機關抽查審認，依抽查結果遭中央停撥、減撥或取消原核定之

撥補款項，並改由本府或各公所自籌財源支應者，本府各機關（單

位）或各公所應將已獲撥補之款項辦理繳回或由其他已獲核定且尚

未撥付之款項中扣抵。 

十四、本府計畫處應定期陳報、追蹤各項列管之災害復建工程進度。 

十五、本縣公共造產或所經營具有經濟價值之事業，其所需災害救助、緊

急搶救及復建等經費，由各該公共造產或事業本盈虧自負原則自行

籌措支應，不適用本要點之規定。 

十六、本要點未規定者，依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重大天然災害救災經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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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29日

發文字號：府農畜二字第1140037005B號

主旨：公告註銷雲林縣西螺鎮「廣龍畜牧場」(雲林縣西螺鎮新社段1025地號)(肉雞8000隻)之畜牧場

           登記證書(農畜牧登字第05500號)及廢止畜牧場登記，併予廢止臺灣省政府農林廳85年4月10日

           85農畜字第32626號畜牧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

依據：畜牧法第8-1條第1項第1款及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33條第2項規定。

公告事項：註銷「廣龍畜牧場」畜牧場登記證書及廢止畜牧場登記，併予廢止臺灣省政府農林廳85年

                  4月10日85農畜字第32626號畜牧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

 
 

（四）未經評審委員會指派自行辦理評審。 
十一、本要點所需書表格式，由本府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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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29日

發文字號：府農畜二字第1142516756B號

主旨：公告註銷雲林縣斗六市「益昌畜牧場」(雲林縣斗六市長安段145地號，舊為竹圍子段625-2

           地號)(公豬10頭、母豬150頭、肉豬821頭」之畜牧場登記證書(農畜牧登字第111474號)及

           廢止畜牧場登記，併予廢止本府89年11月3日89府農畜字第8905103495號畜牧設施容許使用

           同意書。

依據：畜牧法第8-1條第1項第3款及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33條第2項規定。

公告事項：註銷「益昌畜牧場」畜牧場登記證書及廢止畜牧場登記，併予廢止本府89年11月3日

                  89府農畜字第8905103495號畜牧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

12



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五月刊

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28日

發文字號：府社救一字第1142627970B號

主旨：公告廢止有限責任雲林縣北港鎮好收國民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

依據：合作社法第55條第1項第2款。

公告事項：

   一、廢止成立登記之合作社如下：

      (一)社名：有限責任雲林縣北港鎮好收國民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

      (二)社址：雲林縣北港鎮好收里20號 。

      (三)成立登記證字號：專雲縣新字第47號。

      (四)理事主席：蘇衍丞。

   二、上開合作社自告告知日起不得以合作社名義對外行文，合作社所負債權、債務悉依民法及合作

          社法相關規定辦理。

   三、上開合作社之債權人、債務人請自行依民法有關規定逕向該社索償清償。

   四、如有不服，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自本公告到達之次日起30日內(以實際收受訴願書

          日為準)，繕具訴願書，函送本府憑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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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23日
發文字號：府社老一字第1142628662B號
主旨：預告「雲林縣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審核作業辦法」修正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準用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雲林縣政府。
   二、修正依據：老人福利法第十二條第三項與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第六條第三項。
   三、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雲林縣政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之「草案預告」網頁(https://law.
           yunlin.gov.tw/DraftForum.aspx)。
   四、本案法規內容係授予民眾利益或對民眾權益無實質性影響，依行政院秘書長112年10月23日
          院臺規長字第1125021127號函意旨，有訂較短之預告期間必要，爰縮短預告日數為3日。
          對於本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3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本府社會處(老人福利科)。
       (二)地址：雲林縣斗六市府文路22號。
       (三)電話：05-5523474。
       (四)傳真：05-5340615。
       (五)電子郵件：ylhg20126@mail.yunlin.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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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21日
發文字號：府工人二字第1140900109號
主旨：預告修正「雲林縣交通工務局組織規程」第4條、第5條、第12條及編制表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準用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雲林縣政府。
   二、修正依據：雲林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10條。
   三、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雲林縣政府全球資訊網」一「政府資訊公開」一「法令規章」一
         「地方法規」一「雲林縣政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http://law.yunlin.gov.tw/)之「草案預告」
          網頁。
   四、本案僅為少數條文修正，且對民眾權益無實質性影響，依行政院秘書長112年10月23日法律字
          第1125021127號函釋意旨，有訂較短之預告期間必要，爰縮短預告期間為3日。對於本草案
          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3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雲林縣交通工務局人事室
     (二)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15號
     (三)電話：05-5523718
     (四)傳真：05-5361428
     (五)電子郵件：yl30193@mail.yunlin.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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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交通工務局編制表修正草案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局長 簡任 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 一 
本府一級單位主管及一級
機關首長，其總數二分之
一得比照簡任第十二職
等，為地方制度法所定。 

副局長 薦任至簡任 第九職等至第十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技正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五 

一、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
列。 

二、內一人為總核稿技
正，列薦任第八職等
至第九職等。 

科長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六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秘書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二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科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

七職等 
六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技士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

七職等 
十六  

技佐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五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一  

人
事

室 
主任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會
計

室 

主任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科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

七職等 
二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政

風
室 

主任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科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

七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合                              計 五十一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五」之規定；該職務列

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為因應業務需要，得在本編制表所列秘書職稱指定其中一人辦理法制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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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21日
發文字號：府工地二字第1148900840C號
主旨：舉辦「154乙線（0K+550-3K+100）拓寬工程補辦用地取得」第一次公聽會。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第2項。
公告事項：
   一、事由：說明「154乙線（0K+550-3K+100）拓寬工程補辦用地取得」相關事項如下：
     （一）興辦事業概況及展示相關圖籍。
     （二）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與合理性及合法性。
     （三）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
   二、時間及地點：114年5月8日(星期四)下午2時30分，於雲林縣莿桐下麻園乾元宮(雲林縣莿桐鄉
                               興南48號)。
   三、公聽會當天如遇天災或人力無法抗拒情事，主辦單位或主持人得中止會議之進行，並另行公告
          再行召開公聽會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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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21日
發文字號：府社救一字第1142625192B號
主旨：公告廢止有限責任雲林縣立水林國民中學員生消費合作社。
依據：合作社法第55條第1項第2款。
公告事項：
   一、廢止成立登記之合作社如下：
     (一)社名：有限責任雲林縣立水林國民中學員生消費合作社。
     (二)社址：雲林縣水林鄉水林路2號。
     (三)成立登記證字號：專雲縣新字第94號。
     (四)清算前最近1次變更登記證字號：113年10月16日一一三雲縣合更字第1132662386號。
     (五)理事主席：黃文世。
   二、上開合作社自告告知日起不得以合作社名義對外行文，合作社所負債權、債務悉依民法及合作
          社法相關規定辦理。
   三、上開合作社之債權人、債務人請自行依民法有關規定逕向該社索償清償。
   四、如有不服，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自本公告到達之次日起30日內(以實際收受訴願書
          日為準)，繕具訴願書，函送本府憑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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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17日
發文字號：府地發一字第1142710832A號
主旨：預告「雲林縣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修正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準用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雲林縣政府。
   二、修正依據：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14條。
   三、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雲林縣政府全球資訊網」-「政府資訊公開」-「法令規章」-
         「雲林縣政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http://law.yunlin.gov.tw/）之「草案預告」網頁。
   四、因本辦法部分內容係為配合其他法規修正，且對民眾權益無實質性影響，依行政院秘書長112
          年10月23日院臺規長字第1125021127號函意旨，爰縮短本案預告期間為30日。對於本草案
          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30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雲林縣政府（地政處-土地開發科）
      (二)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15號。
      (三)電話：05-5522729。
      (四)傳真：05-5349468。
      (五)電子郵件：ylhg57427@mail.yunlin.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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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刪除。 

第八條 本基金貸款利率依專

戶存儲所在金融機構之活期

存款利率，並自核撥日起計

息。 

本基金貸款期限最長為

六年。但本辦法○年○月○

日修正前已既存之債權債務

關係者，不在此限。 

第十條 本基金自撥貸日起計

息，利率比照地方建設基金

平均地權項目之放款利率計

算。 

本基金貸款期限最長為

六年。 

一、條次變更。 

二、依國家發展委員

會一百零七年七

月三日召開「非

營業特種基金退

場檢討」會議，

決議該基金自一

百零九年度起裁

撤，爰修正本基

金計息方式。 

三、本基金尚有代墊

本府因林內焚化

爐仲裁案須賠償

達榮公司之債權

，爰新增第二項

但書除外規定以

為因應。 

 第九條 本基金貸款數額，由

主管機關按計畫執行進度，

分期撥付之。 

一、本條刪除。 

二、同現行條文第八

條刪除理由。 

第九條 本基金有關預算之編

製及執行、決算之編造，應

依預算法、會計法、審計法

、決算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第十一條 本基金有關預算之

編製及執行、決算之編造，

應依預算法、會計法、審計

法、決算法及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條次變更，條文內容

未修正。 

第十條 本基金如有賸餘，得

經由預算程序解繳縣庫。 

 一、本條新增。 

二、明確基金賸餘之

處理方式。 

第十一條 本基金無存續必要

時，應予結束，並辦理結算

，其餘存權益應解繳縣庫。 

第十二條 本基金無存續必要

時，應予結束，並辦理決算

，其餘存權益應解繳縣庫。 

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二條 本府辦理區段徵收

及市地重劃所成立之各基金

，其收支保管及運用準用本

辦法。 

前項基金自依第四條完

成預算時設立專戶至完成財

務結算並公告為止，除其他

法令另有規定外，其餘存權

益應全數撥入本基金。 

 一、本條新增。 

二、為辦理區段徵收

及市地重劃所成

立之各基金收支

保管及運用之實

務執行有所依循

。 

三、依平均地權條例

施行細則第八十

四條之一規定，

抵費地處理所得

款項剩餘留供重

劃區內增加建設

、管理、維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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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修正草案總說明 

雲林縣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

九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訂定，迄未修正。為因應實際運作情況，並配合

財政部已將地方建設基金裁撤，爰擬具本辦法修正草案，其重點如下： 

一、新增本基金之設置目的。（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修正本基金之管理單位。（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明定本基金之種類。（修正條文第四條） 

四、修正本基金之來源。（修正條文第五條） 

五、新增第一項第四款納入本府於執行民間自辦市地重劃之行政費用為本

基金運用範圍；現行條文第二項依實際情況已無規範必要，爰予刪除

；另新增每年度支出上限之除外規定。（修正條文第六條） 

六、依實際情況修正本基金存儲方式及規範。（修正條文第七條） 

七、條次變更；修正本基金計息方式；第二項但書新增除外規定。（修正

條文第八條） 

八、條次變更。（修正條文第九條） 

九、新增本基金賸餘時之處理方式。（修正條文第十條） 

十、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十一、本府辦理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所成立之各作業基金，其收支保管及

運用準用本辦法之規定，除其他法令性有規定外，於結算時其餘存

權益應全數撥入本基金。（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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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雲林縣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為實施平均地權業

務，辦理照價收買、區段徵

收及巿地重劃，依平均地權

條例施行細則第十四條規定

，設置雲林縣實施平均地權

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

並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雲林縣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為實施平均地權業

務，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

則第十四條規定，設置雲林

縣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以下

簡稱本基金），並訂定本辦

法。 

新增本基金之設置目

的。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市地重劃

區係指公辦市地重劃區。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市地重劃

區係指公辦市地重劃區。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

本府，管理單位為本府地政

處。 

第三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

本府，管理單位為本府地政

局。 

修正本基金之管理單

位。 

第四條 本基金為預算法第九

十六條第二項準用同法第四

條第一項第二款第四目所訂

定之作業基金，編製附屬單

位預算。 

第四條 本基金為預算法第九

十六條第二項準用同法第四

條第一項第二款第四目所訂

定之特種基金，編製附屬單

位預算。 

明定本基金之種類為

特種基金之作業基金

。 

第五條 本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本府編列預算撥充。 

二、照價收買土地及其改良

物處分之盈餘款、租金

及使用費之收入。 

三、區段徵收土地處分之盈

餘款。 

四、市地重劃處分抵費地盈

餘款應撥充數。 

五、裁撤留供市地重劃區內

增加建設、管理、維護

費用專戶之剩餘款。 

六、本基金之孳息收入。 

七、金融機構融資及本府所

屬基金間借貸之款項。 

八、本府執行民間自辦市地

重劃之審查費用收入。 

九、其他收入。 

第五條 本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本府編列預算撥充。 

二、照價收買土地及其改良

物出售之盈餘款、租金

及使用費之收入。 

三、區段徵收土地出售之盈

餘款。 

四、市地重劃區出售抵費地

盈餘款應撥充數。 

五、裁撤留供市地重劃區內

增加建設、管理、維護

費用專戶之剩餘款。 

六、本基金之孳息收入。 

七、金融機構融資之款項。 

八、其他收入。 

一、因本基金有照價

收買土地及其改

良物盈餘款、租

金及使用費、市

地重劃區內抵費

地、區段徵收區

配餘地因設定地

上權或出租等衍

生之收益，惟本

辦法尚無明確訂

定有關基金土地

資產之經營、管

理等相關收入來

源，爰修正本條

第二款至第四款

用詞。 

二、為實際執行需要

，第七款本府所

屬基金間借貸之

款項。 

三、新增第八款本府

執行民間自辦市

地重劃之審查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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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為本基金

之來源。 

四、遞移款次。 

第六條 本基金運用範圍如下

： 

一、照價收買土地及其改良

物補償價款。 

二、區段徵收土地之開發費

用。 

三、市地重劃工程費用、重

劃費用及貸款利息。 

四、本府執行民間自辦市地

重劃之行政費用。 

五、市地重劃抵費地或區段

徵收標（讓）售土地及

有償撥用土地所得款不

足抵付重劃負擔總費用

或區段徵收開發總費用

時，其差額之貼補。 

六、實施市地重劃或區段徵

收前置作業、可行性評

估及規劃設計等必需費

用。 

七、已辦竣市地重劃或區段

徵收地區及促進重劃區

或區段徵收區發展之建

設、管理及維護費用。 

八、管理本基金及研究發展

平均地權有關業務必要

費用。 

九、其他辦理平均地權有關

業務所必需費用。 

前項第一款、第七款及

第八款每年度支出之經費合

計不得超過本基金總額百分

之二十五。但市地重劃區、

區段徵收區有重大建設或特

殊計畫者，不在此限。 

第六條 本基金運用範圍如下

： 

一、照價收買土地及其改良

物補償價款。 

二、區段徵收土地之開發費

用。 

三、市地重劃工程費用、重

劃費用及貸款利息。 

四、市地重劃抵費地或區段

徵收標（讓）售土地及

有償撥用土地所得款不

足抵付重劃負擔總費用

或區段徵收開發總費用

時，其差額之貼補。 

五、實施市地重劃或區段徵

收前籌備工作、規劃設

計必需費用。 

六、已辦竣市地重劃或區段

徵收地區及促進重劃區

或區段徵收區發展之建

設、管理及維護費用。 

七、管理本基金及研究發展

平均地權有關業務必要

費用。 

八、其他辦理平均地權有關

業務所必需費用。 

前項第四款、第六款及

第七款之費用以補助方式辦

理；其餘各款以貸款方式運

用。但第五款於市地重劃區

或區段徵收區因故不能實施

時得以補助方式辦理。 

第一項第一款、第六款

及第七款每年度支出之經費

合計不得超過本基金總額之

百分之二十五。 

一、新增第一項第四

款納入本府於執

行民間自辦市地

重劃之行政費用

為本基金運用範

圍，並遞移款次

。 

二、修正後第一項第

六款酌作文字修

正。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

依實務情況已無

規範必要，爰予

以刪除。 

四、配合現行條文第

三項刪除而遞移

為第二項；並酌

作文字修正；另

新增每年度支出

上限之除外規定

。 

五、新增第二項但書

所規定之重大建

設或特殊計畫，

係指本府為辦理

重要施政計畫，

興建平均地權條

例施行細則第八

十四之一條第一

項規定所列，且

預算金額達新臺

幣三千萬元以上

之工程建設。 

第七條 本基金之存儲，依雲

林縣縣庫規則等相關規定辦

理。 

第七條 本基金應於縣庫設立

專戶存管。但因業務需要，

得存入其他銀行或購買政府

債券。 

依實際情況修正本基

金存儲方式及規範。 

 第八條 申請本基金之撥貸，

應提出工作計畫書、經費概

算、貸款數額及償還計畫。 

一、本條刪除。 

二、依實際情況已無

規範必要，爰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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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並應按重

劃區分別設立專

戶儲存支用；市

地重劃實施辦法

第五十六條規定

，重劃區之抵費

地出售如有盈餘

時，應以其半數

撥充實施平均地

權基金，半數作

為增添該重劃區

公共設施建設、

管理、維護之費

用，不足時由實

施平均地權基金

貼補。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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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修正草案 

中華民國 96 年 11 月 21 日府行法字第 0961000482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年○○月○○日府行法一字第○○○號函修正全文 

 

第一條  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實施平均地權業務，辦理照價

收買、區段徵收及巿地重劃，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十四條規

定，設置雲林縣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並訂定本

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市地重劃區係指公辦市地重劃區。 

第三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管理單位為本府地政處。 

第四條 本基金為預算法第九十六條第二項準用同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

第四目所訂定之作業基金，編製附屬單位預算。 

第五條 本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本府編列預算撥充。 

二、照價收買土地及其改良物處分之盈餘款、租金及使用費之

收入。 

三、區段徵收土地處分之盈餘款。 

四、市地重劃處分抵費地盈餘款應撥充數。 

五、裁撤留供市地重劃區內增加建設、管理、維護費用專戶之

剩餘款。 

六、本基金之孳息收入。 

七、金融機構融資及本府所屬基金間借貸之款項。 

八、本府執行民間自辦市地重劃之審查費用收入。 

九、其他收入。 

第六條 本基金運用範圍如下： 

一、照價收買土地及其改良物補償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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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段徵收土地之開發費用。 

三、市地重劃工程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 

四、本府執行民間自辦市地重劃之行政費用。 

五、市地重劃抵費地或區段徵收標（讓）售土地及有償撥用土

地所得款不足抵付重劃負擔總費用或區段徵收開發總費用時，

其差額之貼補。 

六、實施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前置作業、可行性評估及規劃設

計等必需費用。 

七、已辦竣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地區及促進重劃區或區段徵收

區發展之建設、管理及維護費用。 

八、管理本基金及研究發展平均地權有關業務必要費用。 

九、其他辦理平均地權有關業務所必需費用。 

前項第一款、第七款及第八款每年度支出之經費合計不得超過

本基金總額百分之二十五。但市地重劃區、區段徵收區有重大建設

或特殊計畫者，不在此限。 

第七條 本基金之存儲，依雲林縣縣庫規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基金貸款利率依專戶存儲所在金融機構之活期存款利率，並自

核撥日起計息。 

本基金貸款期限最長為六年。但本辦法○年○月○日修正前已

既存之債權債務關係者，不在此限。 

第九條 本基金有關預算之編製及執行、決算之編造，應依預算法、會計

法、審計法、決算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基金如有賸餘，得經由預算程序解繳縣庫。 

第十一條 本基金無存續必要時，應予結束，並辦理結算，其餘存權益應

解繳縣庫。 

第十二條 本府辦理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所成立之各基金，其收支保管及

 8

運用準用本辦法。 

本基金自依第四條完成預算時設立專戶至完成財務結算並公

告為止，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其餘存權益應全數撥入本基金。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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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五月刊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16日
發文字號：雲環廢字第1140005827B號
主旨：公示送達114年4月2日雲環廢字第1140004137號函「吳震飛君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
           第1項第1款之罰鍰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吳震飛君因遷移不明，致旨揭函正本無法由郵政機關送達，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本局依職權
          為公示送達。
   二、應送達之旨揭函正本，現由本縣環境保護局廢棄物管理科（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一段
          170號）保管，應受送達人得於上班時間攜帶身分證及圖章前來領取。
   三、應受送達人姓名：吳震飛。
   四、上開送達，自公報刊登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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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五月刊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16日
發文字號：雲環廢字第1140005828B號
主旨：公示送達114年4月2日雲環廢字第1140004759號函「阮文志君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1
          項第1款之罰鍰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阮文志君因遷移不明，致旨揭函正本無法由郵政機關送達，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本局依職權
          為公示送達。
   二、應送達之旨揭函正本，現由本縣環境保護局廢棄物管理科（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一段17
          0號）保管，應受送達人得於上班時間攜帶身分證及圖章前來領取。
   三、應受送達人姓名：阮文志。
   四、上開送達，自公報刊登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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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五月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消預字第1149200164號
主旨：預告「雲林縣田野引火燃燒管理辦法」第五條修正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準用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雲林縣政府。
   二、訂定依據：消防法第十四條第二項。
   三、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雲林縣全球資訊網」─「政令宣導」─「法令規章」─「地方法規」
           ─「雲林縣政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http://law.yunlin.gov.tw/）之「草案預告」網頁。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次日起60日內陳述意見或逕洽：
     (一)承辦單位：本縣消防局（災害預防科）。
     (二)地址：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15號。
     (三)電話：05-5325707-231。
     (四)傳真：05-5378017。
     (五)電子郵件：ylfire@mail.ylfir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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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五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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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五月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府城都一字第1143608110B號
主旨：公開展覽本縣「變更高速公路斗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
          檢討)案」書、圖，徵詢民眾意見並舉辦說明會。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114年4月17日起至民國114年5月19日止共33天。
   二、公開展覽地點：分別於本府城鄉發展處、斗南鎮公所、虎尾鎮公所展覽33天。
   三、公開展覽說明會：114年5月8日（星期四）上午10時於虎尾鎮多功能活動中心及當日下午2時
                                      於斗南鎮公所大禮堂舉辦公開說明會。
   四、公開展覽期間內，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意見，請將意見以書面向本府、斗南鎮公所、
          虎尾鎮公所提出，俾供審議參辦。
   五、計畫書、圖請逕自雲林縣網際網路城鄉發展資訊服務網（http://urbangis.yunlin.gov.tw）
          下載及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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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五月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11日
發文字號：府人任一字第1143108651號
主旨：預告修正「雲林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六條條文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準用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雲林縣政府
   二、修正依據：地方制度法第62條第2項及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3條第2項規定。
   三、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雲林縣全球資訊網」－「政令宣導」－「法令規章」－「地方法規」
          －「雲林縣政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https://law.yunlin.gov.tw/)之「草案預告」網頁。
   四、本案僅為少數條文修正，修正幅度些微，依行政院秘書長112年10月23日法律字第11250211
          27號函釋意旨，有訂較短之預告期間必要，爰縮短預告期間，對於本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
          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3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人事處
      (二)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15號
      (三)電話：05-5523079
      (四)傳真：05-5340545
      (五)電子郵件：ylhg05233@mail.yunlin.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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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五月刊

雲林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六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雲林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於八十八年十一月

一日公布，歷經二十一次修正。為配合中央資通安全及智慧政府等新政

策之業務推展，參酌其他縣市職稱設置情形，爰修正雲林縣政府組織自

治條例第六條，增訂高級分析師及分析師職稱。 

雲林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六條修正草案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八八府秘法字第八八一０００一二八０號令公

布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八八府秘法字第八八一０００一三二二號

令修正第四條、第五條及第十五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二十五日九十府行法字第九０一００００三五二號令增
訂第五條之一、第五條之二、第五條之三條文；並修正第五條、第六條、第

八條、第十條及第十五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十四日九一府行法字第九一一００００二四三號令修
正第四條、第五條、第五條之一、第五條之二、第五條之三、第七條、第十

條及第十二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九月六日九三府行法字第０九三一０００四六二號令修正

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第八條及第十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五月十日府行法字第０九四一０００二一０號令增訂第八

條之一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二日府行法字第０九六一０００００六號令修正第四

條及第五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府行法字第０九七一０００一六七號令修正

全文及編制表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府行法字第０九九一０００二七０號令修正

編制表 
中華民國一００年九月十三日府行法字第一００一０００五五五號令修正編

制表自一００年九月十六日生效 
中華民國一００年十月二十一日府行法字第一００一０００六四二號令修正

編制表自一００年九月十六日生效 
中華民國一０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府行法字第一０一六００一九五０號令修

正編制表自一０二年一月一日生效 
中華民國一０二年四月十七日府行法字第一０二六００一四二四號令修正編

制表自一０二年一月一日生效 
中華民國一０三年五月十四日府行法二字第一０三六００二二三二號令修正

編制表自一０三年五月十六日生效 
中華民國一０五年三月九日府行法一字第一０五二九００八七六 A號令修正

編制表自一０五年三月十六日生效 
中華民國一０七年二月七日府行法一字第一０七二九００四七九 A號令修正

編制表自一０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生效 
中華民國一０七年七月十八日府行法一字第一０七二九０二八二四 A號令修

正編制表自一０七年七月十六日生效 
中華民國一０八年九月四日府行法一字第一０八二九０三六五一 A號令修正
第四條至第十條、十九條條文及編制表，並自一０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效 
中華民國一０九年十月三十日府行法一字第一 O 九二九 O四五一八 A號令修

正第五條、第十九條條文及編制表自一０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效 
中華民國一一０年十一月九日府行法一字第一一０二九一０三三二 A號令修

正編制表自一一０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效 
中華民國一一二年九月十二日府行法一字第一一二二九０九三五七 A號令修
正第四條、第五條、第十條、第十九條條文及編制表自一一二年十二月二十

五日生效 
中華民國一一三年十月一日府法行一字第一一三二九一００七五 A號令修正

編制表自一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效 
中華民國一一四年○月○日○○○○字第○○○○○○○○○○號令修正第

六條條文 

第六條  本府各處置處長、副處長、科長、專員、技正、督學、社會

工作督導、高級分析師、分析師、社會工作師、營養師、設計師、

管理師、科員、技士、技佐、辦事員、助理設計師、助理管理師、

書記。 

 1 

雲林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六條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條  本府各處置處

長、副處長、科長、專

員、技正、督學、社會

工作督導、高級分析師

、分析師、社會工作師

、營養師、設計師、管

理師、科員、技士、技

佐、辦事員、助理設計

師、助理管理師、書記

。 

第六條  本府各處置處

長、副處長、科長、專

員、技正、督學、社會

工作督導、社會工作師

、營養師、設計師、管

理師、科員、技士、技

佐、辦事員、助理設計

師、助理管理師、書記

。 

配合中央資通安全及智慧

政府等新政策之業務推展

，參酌其他縣市職稱設置

情形，增訂高級分析師及

分析師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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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五月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11日
發文字號：府城都一字第1143608297B號
主旨：為辦理「變更高速公路斗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主要計畫(部分農業區為河川區)(配合雲林溪2-1
           至11斷面治理工程）案」，自114年4月14日起至114年5月15日止公開展覽。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第28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內容：計畫書、圖各1份。
   二、公告期間：公開展覽期間自114年4月14日起至114年5月15日止。
   三、說明會時間及地點：
      (一)第一場次：114年4月28日(星期一)上午10時30分假本縣斗南鎮公所禮堂
                            （雲林縣斗南鎮文昌路200號）。
      (二)第二場次：114年4月28日(星期一)下午2時30分假本縣虎尾鎮多功能活動中心
                            （雲林縣虎尾鎮大成街123號）。
   四、公告地點：本府城鄉發展處（都市計畫科）、雲林縣斗南鎮公所、雲林縣虎尾鎮公所。
   五、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單位）、聯絡地址
          、電話及建議位址、理由、事項等向本府城鄉發展處、雲林縣斗南鎮公所或虎尾鎮公所提出意
          見，俾供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參考。

33



雲林縣政府 公告

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五月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採稽字第1142005656號
主旨：預告「雲林縣採購中心組織規程及編制表」修正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準用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雲林縣政府。
   二、修正依據：雲林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11條。
   三、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雲林縣政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之「草案預告」網頁
          (https://law.yunlin.gov.tw/DraftForum.aspx）。
   四、對於本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3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雲林縣採購中心
     (二)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15號。
     (三)電話：05-5523288
     (四)傳真：05-5371608
     (五)電子郵件：adccyl00003@mail.yunlin.gov.tw
   五、本案法規內容係授予民眾利益或對民眾權益無實質性影響，依行政院秘書長112年10月23日
          院臺規長字第1125021127號函意旨，得另定較短預告時間必要，爰本案預告期間為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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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五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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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五月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10日
發文字號：府環空二字第1143605432B號
主旨：本府空氣污染防制業務委託「昱山環境技術服務顧問有限公司」辦理。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及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114年4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
   二、委託項目：
       １、地面氣膠監測。
       ２、大氣環流探空觀測工作。
       ３、氣膠化學成分及來源解析。
       ４、探空觀測大氣VOCs及醛酮類分析作業。
       ５、探討氣膠流布及組成來源。
       ６、分析長程傳輸對大氣污染物之影響。
       ７、探空觀測資料及地面氣膠監測資料整合解析。
       ８、製作紀錄片及發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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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五月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10日
發文字號：府地權一字第1142711285A號
主旨：本府辦理「大埔溪中興一號及竹圍堤防改善工程」徵收土地案，土地原所有權人楊黃碧珠等人
          （如後附清冊）因徵收公告、發價及存入國庫保管專戶通知書之函件無法送達，依法辦理公示
           送達公告。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及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土地係奉內政部113年8月21日台內地字第1130264722號函准予徵收，並經本府113年9
          月30日府地權一字第1132725742A號函辦理公告徵收及通知(公告期間：自民國113年10月1
          日起至民國113年10月31日止，共30天)。嗣後本府以114年3月11日府地權二字第11427093
           52號函通知存入301保管專戶，因部分土地所有權人已死亡，其繼承人部分已合法送達，另餘
          部分因送達處所不明，致通知函無法送達，爰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本案徵收未受領各項補償費已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於114年2月10日存入臺灣土地銀
          行斗六分行國庫保管專戶保管，視同徵收補償完竣，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
          領取者，即歸屬國庫。土地所有權人於公示送達公告通知之日起欲領款者，請攜帶國民身分證
          正本及正反面影本1份、印鑑證明書1份(最近1年內，並於使用目的欄位指定其目的為「領取土
          地徵收補償費」或「不指定用途」其中1種)、印鑑章、登記簿相關戶籍謄本、土地所有權狀或
          相關證明文件至雲林縣政府地政處地權科(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15號電話：05-5360471)
          以申請書辦理收件，經審核後再另案通知領取。若土地原所有權人已死亡，請其合法繼承人依
          土地登記規則第119條規定檢附相關繼承證明文件辦理。
   三、檢附本案公示送達清冊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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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六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雲林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於八十八年十一月

一日公布，歷經二十一次修正。為配合中央資通安全及智慧政府等新政

策之業務推展，參酌其他縣市職稱設置情形，爰修正雲林縣政府組織自

治條例第六條，增訂高級分析師及分析師職稱。 

 1 

雲林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六條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條  本府各處置處

長、副處長、科長、專

員、技正、督學、社會

工作督導、高級分析師

、分析師、社會工作師

、營養師、設計師、管

理師、科員、技士、技

佐、辦事員、助理設計

師、助理管理師、書記

。 

第六條  本府各處置處

長、副處長、科長、專

員、技正、督學、社會

工作督導、社會工作師

、營養師、設計師、管

理師、科員、技士、技

佐、辦事員、助理設計

師、助理管理師、書記

。 

配合中央資通安全及智慧

政府等新政策之業務推展

，參酌其他縣市職稱設置

情形，增訂高級分析師及

分析師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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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五月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9日

發文字號：府衛企字第1149502065號

主旨：取消本縣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1名。

依據：精神衛生法第48條第4項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第6條規定。

公告事項：自114年3月1日起取消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林繼宇醫師為本縣指定精神

                  專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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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五月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8日
發文字號：府衛藥字第1149502113A號
主旨：公示送達梁建文君違反菸害防制法案件之案貨銷毀通知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旨揭違規案件通知經作成114年3月20日府衛藥字第1149501729號公函以雙掛號寄送，惟應
          受送達人遷離原址，應為送達處所不明，其戶籍地址係依戶籍法第50條第1項規定暫遷至雲林
          縣斗六戶政事務所，按址無法郵寄送達，爰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本公告自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送達效力，應受送達人得攜帶國民身分證逕向本縣衛生局藥政
          及毒品防制科(640雲林縣斗六市府文路34號)洽領前開公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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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五月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8日
發文字號：府文資二字第1143809667B號
主旨：更正公告本縣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大木作技術」增列保存者「林山田」之公告資訊。
依據：依據文化部114年3月25日文授資局傳字第1143002996號函、「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6條、
         「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保存者登錄認定廢止審查辦法」第4條、第5條、第7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名稱：大木作技術。
   二、類別：文化資產保存技術。
   三、保存者基本資料：
      (一)姓名：林山田。
      (二)所在地：雲林縣土庫鎮。
   四、認定理由： 
      (一)充分掌握該項保存技術所需相關知識及執行程序：林山田藝師有20餘年大木作經驗，師承
            劉鴻林藝師及林信雄藝師，熟悉傳統大木作工作知識、技術與程序，已能充分掌握本項保存
            技術所需技藝及執行程序。
      (二)正確體現、執行該項保存技術之能力：林山田藝師具備傳統大木作技藝之選材、處理、加工
            、榫卯製作及構件拆解、修復及補強等知識和技術，符合正確體現、執行本項保存技術之能力。
      (三)傳習該項保存技術之溝通及輔導能力：林山田藝師積極栽培後進並傳習技藝，且經常於修復
            現場擔任講師進行推廣研習，具備本項保存技術之溝通、表達及輔導能力。
   五、認定法令依據：符合「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保存者登錄認定廢止審查辦法」第4條第1、2、3
                                   款之保存者認定條件。
   六、公告日期及文號：中華民國114年4月8日府文資二字第1143809667號函及公告文。
   七、本公告期間為30日，依據「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如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不服本處
          分者，得自本處分公告期滿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本府(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
          二段515號)，由本府向訴願管轄機關(文化部)提起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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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五月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8日
發文字號：府工養二字第1148900734B號
主旨：公告本縣共同管道已完成路段禁止挖掘道路之範圍及期間。
依據：共同管道法第13條、共同管道法施行細則第10條及雲林縣共同管道管理辦法第7條。
公告事項：
   一、本次公告係「虎尾鎮高鐵雲林站區」及「斗六市朱丹灣地區」之共同管道禁挖路段範圍及期間。
   二、檢附雲林縣共同管道已完成路段禁挖路段範圍及期間資料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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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五月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7日
發文字號：府工地二字第1148900665A號
主旨：公告周知「工湖路道路拓寬工程」第二次公聽會會議紀錄。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10條及內政部110年1月27日台內地字第110
           0260007號令「申請土地徵收注意事項」。
公告事項：
   一、114年3月24日（星期一）上午10時，於雲林縣斗六市湖山里復天宮廟前廣場（雲林縣斗六市
          湖山路85號）召開「工湖路道路拓寬工程」第二次公聽會會議紀錄1份。
   二、上開公聽會會議紀錄，本局綜合說明節錄如下：
      (一)本次公聽會係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10條及內政部110年1月
            27日台內地字第1100260007號令「申請土地徵收注意事項」規定辦理，踐行宣導及溝通程
            序，說明計畫內容、路線區位，以聽取民眾意見並廣納各界意見，並作成適當之處理，以利
            本工程計畫完善。
      (二)有關各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會中所提之意見回覆如下：詳如紀錄。
      (三)本次公聽會聽取與會鄉親之意見，各位鄉親如有其他意見未能於會中表達，可返家後以書面
            方式表示意見送府憑辦，而本次公聽會之紀錄將公告周知，並刊登於雲林縣政府網站內，及
            郵寄予陳述意見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四)本次公聽會紀錄辦理公告周知後，將擇期召開本案協議價購會，請各位鄉親屆時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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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1日
發文字號：府家二字第1149800116號
主旨：預告「雲林縣家庭教育中心組織規程及編制表」修正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準用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雲林縣政府。
   二、修正依據：家庭教育法第7條第3項及雲林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11條規定。
   三、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雲林縣全球資訊網」—「政令宣導」—「法令規章」—「地方法規」
           —「雲林縣政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http://law.yunlin.gov.tw/）之「草案預告」網頁。
   四、依行政院秘書長112年10月23日院臺規長字第1125021127號函，本案法規內容係授予民眾利
          益或對民眾權益無實質性影響，有訂較短之預告時間必要，爰縮短預告日數為3日。對於本草案
          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3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雲林縣家庭教育中心
     (二)地址：雲林縣斗六市南揚街60號(教師研習中心五樓)
     (三)電話：05-5346885
     (四)傳真：05-5345207
     (五)電子郵件：kunyi79061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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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家庭教育中心編制表(草案)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
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
暫列。 

組  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

職等至第七職等 
二  

助理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

職等 
一  

人事管

理 員 
  （一）  

會計員   （一）  

合           計 
四 

（二） 

 

附註：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

等表之五」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雲林縣家庭教育中心組織規程(草案) 
                中華民國 93年 12月 16日府行法字第 0931000195號令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 94年 5月 11日府行法字第 0941000196號令修正第 3條條文及編制表 

中華民國 97年 6月 17日府行法字第 0971000301號令修正全文及編制表  

中華民國 101年 12月 27日府行法字第 1016001933號令修正編制表自 102年 1月 1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8年 11月 28日府行法一字第 1082905293A號令修正 

第 3條、第 5條、第 11條及編制表，並自 108年 8月 1日生效 

中華民國 112年 9月 15日府行法一字第 1122909476A號令修正發布雲林縣斗六戶政事務所編制

表、雲林縣斗南戶政事務所編制表、雲林縣虎尾戶政事務所編制表、雲林縣西螺戶政事務所編制

表、雲林縣北港戶政事務所編制表、雲林縣麥寮戶政事務所編制表、雲林縣採購中心編制表、雲

林縣家庭教育中心編制表、雲林縣立體育場編制表，並自 112年 9月 1日生效 

中華民國 114年 0月 00日府行法一字第 0000000000號令修正全文及編制表 

第一條  本規程依據家庭教育法第七條第三項及雲林縣政府組織

自治條例第十一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雲林縣家庭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隸屬於雲林縣政

府（以下簡稱本府），依法掌理推動家庭教育等活動。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承縣長之命，兼受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處長之督導，綜理本中心各項業務，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 

第四條  本中心掌理下列事項： 

一、掌理有關家庭教育之諮詢與輔導事務。 

二、掌理有關家庭教育活動之辦理與輔導事項。 

三、掌理家庭教育研究及發展事宜。 

四、志願工作人員人力資源之開發、培訓、考核等事項。 

五、其他有關家庭教育推展事項。 

第五條  本中心置組員、助理員。 

第六條  本中心為協助家庭教育之推展，得徵訓志願工作人員若干

人，分別協助辦理諮詢輔導、活動推廣及研究發展等相關事

項。 

前項志願工作人員由本中心依志願服務法施予相關訓練

課程，並經期滿，考核通過後，發給聘書。其特殊訓練課程

由本中心定之。 

第七條  本中心為應業務需要，得成立各種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

職。 

第八條  本中心置人事管理員，由本府派員兼任，依法辦理人事管

理事項。 

第九條  本中心置會計員，由本府派員兼任，依法辦理歲計、會計

及統計事項。 

第十條  本中心政風業務，由本中心遴薦適當人員兼辦。 

第十一條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

之。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 

第十二條  本中心分層負責明細表，由本中心擬訂，報本府核定。 
第十三條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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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1日

發文字號：府動防五字第1149900398(B)號

主旨：公告114年本縣特定寵物業訓練課程委託本縣寵物商業同業公會辦理。

依據：特定寵物業管理辦法第11條第1項第8款、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2項。

公告事項：

   一、受委託機構：雲林縣寵物商業同業公會。

   二、受委託機構地址：雲林縣斗六市北平路75號2樓。

   三、受委託機構電話：(05)5351359

   四、受委託日期：114年5月27日（二）

   五、受委託事項：辦理特定寵物業者訓練6小時。

   六、注意事項：本案核定計畫114年4月1日府動防五字1149900398號函。

   七、課程說明：

【第1場】114年5月27日（二），時間自9時至12時止。

地點：虎尾鎮光復路81號 鵝肉扁餐廳會議廳

時間及課程內容（講師：涂賢達講師）

09：00-10：00 他就是怪物（犬貓寄生蟲） 

10：00-11：00 蟲蟲危機（寄生蟲傳染病）

11：00-12：00 神奇的脂質球（再生醫療實例）

【第2場】114年5月27日（二），時間自14時至17時止。

地點：虎尾鎮光復路81號 鵝肉扁餐廳會議廳

時間及課程內容（講師：王櫻蒨講師）

14：00-15：00 常混肴品種貓介紹（各品種貓品種知識的介紹） 

15：00-16：00 你真的認識自己的貓嗎？（各品種寵物貓的習性介紹）

16：00-17：00 你真的知道貓怎麼照顧嗎？（各品種寵物貓的照顧方法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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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1日
發文字號：府工地二字第1148900687C號
主旨：舉辦「縣道149甲線23K+735~25K+750新建跨清水溪橋工程」第二次公聽會。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第2項。
公告事項：
   一、事由：說明「縣道149甲線23K+735~25K+750新建跨清溪橋工程」相關事項如下：
    （一）興辦事業概況及展示相關圖籍。
    （二）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與合理性及合性。
    （三）第一場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回應及處理情形，並聽取土地所有權人
               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
   二、時間及地點：114年4月17日（星期四）上午10時，於雲林縣古坑鄉樟湖村活動中心（雲林縣
                               樟湖村石橋2-1號，導航至：石橋山莊）。
   三、公聽會當天如遇天災或人力無法抗拒情事，主辦單位或主持人得中止會議之進行，並另行公告
          再行召開公聽會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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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29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140034820號
主旨：有關貴公司(楠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續發工程手冊登記壹案， 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14年04月21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准予核發第肆本附冊。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楠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A07465-000號。
     (三)負責人：黃文典(身分證統一編號：P1210*****)。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莿桐鄉中山路61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25,000,000元整。
   三、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
          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五、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楠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29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140035125號
主旨：有關貴公司(連連發營造有限公司)申請變更資本額內容(增資)登記一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14年4月22日綜合營造業申請書暨經濟部114年04月11日經授商字第1143044157
           0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連連發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乙Q字第A09841-001號。
      (三)負責人：詩守禎(身分證統一編號：P2200*****)。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成功里復國街15號。
      (五)資本額：新台幣42,000,000元整。
   三、原資本額：新台幣12,000,000元整；變更後資本額：新台幣42,000,000元整。
   四、原核發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乙Q字第A09841-000號繳回歸檔。
   五、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
          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七、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連連發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書檔
           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

※※※※※

處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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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29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140033298號
主旨：貴公司(承昇營造有限公司)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14年4月22日綜合營造業複查申請書暨經濟部114年04月11日經授商字第1143137
           2310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承昇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Q00097-000號。
       (三)負責人：李承祐(身分證統一編號：P1212*****)。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二崙鄉港後路32-2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15,600,000元整。
   三、原核發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丙Q字第Q00097-001號回歸檔。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
          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五、本函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承昇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書檔
          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28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140034824號
主旨：貴業(佳峯土木包工業)申請自行歇業登記壹案，合於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業114年4月21日土木包工業申請登記函、暨本府114年4月17日府建行二字第11400258
          27號書函辦理。
   二、按上開說明一本府書函所示，准予貴業自114年04月17日起歇業；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佳峯土木包工業。
      (二)負責人：白樑棟(身分證字號：Q1221*****)。
      (三)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成功里鎮東路359號1樓 。
      (四)登記證書字號：土Q字第Q90260-000號。
   三、原核發土木包工業承攬工程手冊及土Q字第Q90260-000號登記證書繳回作廢。
   四、營造業法第21條規定：「營造業經撤銷登記、廢止登記或受停業之處分者，自處分書送達之次
          日起，不得再行承攬工程。但已施工而未完成之工程，得委由營造業符合原登記等級、類別者
          ，繼續施工至竣工為止。」貴公司若有已承攬但未竣工之工程，請依規定辦理。
   五、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由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佳峯土木包工業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雲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
          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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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21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140034222號

主旨：貴公司(粲宏土木包工業有限公司)申請設立土木包工業登記乙案，經查符合規定，准予申領登

           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公司114年4月17日土木包工業申請登記函暨經濟部114年04月09日經授商字第11430

          443850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粲宏土木包工業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土Ｑ字第Q90485-000號。

      (三)負責人：朱品勝(身分證統一編號：P1223*****)。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久安里久安東路128巷2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1,000,000元整。

      (六)複查期限：中華民國119年04月20日。

   三、依營造業法第28條規定：「營造業負責人不得為其他營造業之負責人、專任工程人員或工地主任。」

          及同法第36條規定：「土木包工業負責人應負責第32條所訂工地主任工作及前條(第35條)所訂

                                           專任工程人員應負責辦理之工作。」如違反上開規定，將分別依營造業法

                                           第58條及第63條規定予以處分。

   四、依營造業法第4條規定，營造業經許可，領有登記證書並加入公會，始得營業；為確保貴業權益

          ，倘有任何異動請依營造業法相關規定辦理，以免違反營造業法而受處分。

   五、另貴公司於申請書記載事項有變更時，請依營造業法第16條規定，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2個月

          內，檢附有關證明文件，申請變更登記，違者以同法第57條規定處分。

   六、貴公司已獲准設立，請確實遵守營造業法暨其相關子法之規定。

   七、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本函、貴公司暨負責人印鑑、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八、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九、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粲宏土木包工業有限公司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雲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

           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第九條  本中心置會計員，由本府派員兼任，依法辦理歲計、會計

及統計事項。 

第十條  本中心政風業務，由本中心遴薦適當人員兼辦。 

第十一條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

之。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 

第十二條  本中心分層負責明細表，由本中心擬訂，報本府核定。 
第十三條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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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140033063號
主旨：貴公司(長隆土木包工業)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公司114年4月11日土木包工業複查申請登記函暨本府114年4月7日府建行二字第1140
           025630號書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長隆土木包工業。
      (二)登記證書字號：土Q字第Q90425-000號。
      (三)負責人：陳泳翰(身分證統一編號：P1233*****)。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古坑鄉東和村文化路157-2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1,000,000元整。
   三、原本府核發土木包工業登記證書土Q字第Q90425-000號繳回歸檔。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貴業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理
          證冊申領手續。
   五、本函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長隆土木包工業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雲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
           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18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140033158號
主旨：貴業(欣陽土木包工業)申請變更營業地址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業114年4月15日土木包工業申請登記函暨本府114年4月11日府建行二字第11400257
           25號書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欣陽土木包工業。
       (二)登記證書字號：土Q字第Q90239-001號。
       (三)負責人：王錦鈴(身分證統一編號：F2210*****)。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明德里鎮北路301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1,000,000元整。
   三、原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公正里林南街12號1樓；
          變更後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明德里鎮北路301號1樓。
   四、原本府核發土木包工業登記證書土Q字第Q90239-000號繳回歸檔。
   五、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貴業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理
          證冊申領手續。
   六、本函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七、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欣陽土木包工業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雲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
           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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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15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140027014號
主旨：貴公司(松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變更資本額內容（增資）登記一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14年04月07日土木包工業申請書及本府114年03月31日經授商字第11431369920
          經濟部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松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甲Q字第A01016-001號。
      (三)負責人：陳劍華(身分證統一編號：P1220*****)。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水林鄉水南村埔尾路33-2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430,000,000元整。
   三、原資本額：新台幣250,000,000元整；變更後資本額：新台幣430,000,000元整。
   四、原核發營造業登記證書綜甲Q字第A01016-000號繳回歸檔。
   五、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
          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七、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松東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書檔
           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140027015號
主旨：貴公司(几盈發營造事業有限公司)申請晉升乙等綜合營造業登記乙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公司114年04月07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暨經濟部114年03月31日經授商字第1143
          1369910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几盈發營造事業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乙Q字第Q00066-000號。
      (三)負責人：劉政佳(身分證統一編號：P1226*****)。
      (四)專任工程人員：焦國平 (身分證統一編號：D1202*****；台工登字第013091號)。
      (五)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南鎮舊社里信義路27巷52弄8號1樓。
      (六)資本額：新台幣14,000,000元整。
   三、原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丙Q字第Q00066-001繳回歸檔。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管科辦理有關
          領證冊手續。
   五、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有不實者，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几盈發營造事業有限公司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書
          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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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五月刊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14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140030147號

主旨：貴公司(立喜住宅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復業、變更專任工程人員併案複查換證登記壹案，符合規

           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14年4月8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暨經濟部114年04月01日經授商字第11430434

          300號函辦理。

   二、依上開函所示，貴公司自114年03月31日起復業。

   三、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立喜住宅股份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甲Q字第A02469-000號。

      (三)負責人：周鑫汝(身分證統一編號：N2250*****)。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保庄里後庄11-2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27,500,000元整。

      (六)專任工程人員：建築師 陳山琦(身分證統一編號：N1013*****；建證字第01183號)；

            聘任日期：114年03月31日。

   四、原核發營造業登記證書綜甲Q字第A02469-001號回歸檔。

   五、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

          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六、本函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七、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立喜住宅股份有限公司、陳山琦 君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書檔

           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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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五月刊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11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140027225號
主旨：有關貴公司(承昇營造有限公司)續發工程手冊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14年4月09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准予核發第參本附冊。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承昇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Q00097-001號。
      (三)負責人：李承祐(身分證統一編號：P1212*****)。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二崙鄉港後路32-2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15,600,000元整。
   三、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
          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五、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承昇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9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140026671號
主旨：貴公司(勝順土木包工業)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公司114年3月28日土木包工業申請登記函暨本府114年3月25日府建行二字第114000
          2409號書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勝順土木包工業。
      (二)登記證書字號：土Q字第Q90153-000號。
      (三)負責人：莊鐘亮(身分證統一編號：P1210*****)。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莿桐鄉四合村后埔101-15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3,000,000元整。
   三、原本府核發土木包工業登記證書土Q字第Q90153-002號繳回歸檔。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貴業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理
          證冊申領手續。
   五、本函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勝順土木包工業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雲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
           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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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五月刊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9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143917650號

主旨：貴公司(泰發土木包工業)申請變更地址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公司114年3月18日土木包工業申請登記函暨本府114年2月24日府建行二字第114000

           1943號書函及114年4月7日補正資料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泰發土木包工業。

      (二)登記證書字號：土Q字第Q90413-002號。

      (三)負責人：吳新發(身分證統一編號：P1225*****)。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麥寮鄉中興村鎮安路242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3,000,000元整。

   三、原營業地址：雲林縣四湖鄉施湖村中湖路124巷46號1樓；

          變更後營業地址：雲林縣麥寮鄉中興村鎮安路242號1樓。

   四、原本府核發土木包工業登記證書土Q字第Q90413-001號繳回歸檔。

   五、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貴業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理

          證冊申領手續。

六、本函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七、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泰發土木包工業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雲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

           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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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五月刊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8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140026909號

主旨：貴業(永新土木包工業)申請設立土木包工業登記乙案，經查符合規定，准予申領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業114年04月02日土木包工業申請登記函暨本府114年03月25日府建行二字第114000

          2390號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永新土木包工業。

       (二)登記證書字號：土Ｑ字第Q90484-000號。

       (三)負責人：黃瑞德(身分證統一編號：P1241*****)。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虎尾鎮埒內里埒內135-15號。

       (五)資本額：新台幣2,000,000元整。

       (六)複查期限：中華民國119年04月07日。

   三、依營造業法第28條規定：「營造業負責人不得為其他營造業之負責人、專任工程人員或工地主任。」

          及同法第36條規定：「土木包工業負責人應負責第32條所訂工地主任工作及前條(第35條)所訂

          專任工程人員應負責辦理之工作。」如違反上開規定，將分別依營造業法第58條及第63條規定

          予以處分。

   四、依營造業法第4條規定，營造業經許可，領有登記證書並加入公會，始得營業；為確保貴業權

          益，倘有任何異動請依營造業法相關規定辦理，以免違反營造業法而受處分。

   五、另貴業於申請書記載事項有變更時，請依營造業法第16條規定，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2個月內，

          檢附有關證明文件，申請變更登記，違者以同法第57條規定處分。

   六、貴業已獲准設立，請確實遵守營造業法暨其相關子法之規定。

   七、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本函、貴業暨負責人印鑑、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

          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八、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九、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永新土木包工業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雲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

           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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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五月刊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7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140026813號

主旨：貴公司(楷曜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與(鈺洲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分割新設併案辦理變更專

           任工程人員及證冊發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14年4月01日綜合營造業複查申請書暨經濟部114年02月07日經授商字第1143013

           780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楷曜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甲Q字第Q000132-002號。

      (三)負責人：林柏文(身分證統一編號：P1224*****)。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麥寮鄉麥豐村華興路55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22,500,000元整。

      (六)專任工程人員：土木工程科 王義昌(身分證統一編號：P1230****；技證字第010971號)；

            聘任日期：114年03月26日。

      (七)複查期限：中華民國119年10月20日。

   三、遺失綜合營造業工程承攬手冊114年3月29日臺灣時報21版登報作廢。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

          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五、本函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楷曜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王義昌 君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書檔

           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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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五月刊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7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143917387號
主旨：貴公司(鈺洲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與(楷曜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分割辦理歇業登記壹案，
           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公司114年2月25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暨經濟部114年02月07日經授商字第1143
          0322810號函及114年4月1日補正資料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鈺洲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徐豪謙(身分證統一編號：P1235*****)。
     (三)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社口里鎮南路98號5樓。
     (四)登記證書字號：綜甲Q字第Q00132-001號。
   三、登記證書綜甲Q字第Q00132-001號作廢繳銷。
   四、營造業法第21條規定：「營造業經撤銷登記、廢止登記或受停業之處分者，自處分書送達之次
          日起，不得再行承攬工程。但已施工而未完成之工程，得委由營造業符合原登記等級、類別者
          ，繼續施工至竣工為止。」貴公司若有已承攬但未竣工之工程，請依規定辦理。
   五、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書面資料進行審查，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由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鈺洲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書檔
          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2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140026664號
主旨：貴公司(春吉營造有限公司)申請晉升甲等綜合營造業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14年3月28日綜合營造業複查申請書暨經濟部114年3月26日經授商字第11431368
           820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春吉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甲Q字第R00016-000號。
       (三)負責人：陳秋醐(身分證統一編號：P1200*****)。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河南街33巷23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22,500,000元整。
   三、原核發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乙Q字第R00016-000號回歸檔。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
          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五、本函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春吉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書檔
           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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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五月刊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2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二字第1140026603號

主旨：貴公司(恒盛營造工程有限公司)申請設立丙級綜合營造業乙案，經查符合規定，准予申領登記

          ，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公司114年3月18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暨經濟部114年03月24日經授商字第114304

          15790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恒盛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丙Ｑ字第Q00250-000號。

      (三)負責人：吳翊生(身分證統一編號：P1238*****)。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北港鎮新街里新學一街70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3,600,000元整。

      (六)專任工程人員：土木工程科 林其德(身分證統一編號：Q1200****；台工登字第01582號)；

            聘任日期：114年03月24日。

      (七)複查期限：中華民國119年04月01日。

   三、依營造業法第4條規定，營造業經許可，領有登記證書並加入公會，始得營業；為確保貴業權

          益，倘有任何異動請依營造業法相關規定辦理，以免違反營造業法而受處分。

   四、另貴公司於申請書記載事項有變更時，請依營造業法第16條規定，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2個月

          內，檢附有關證明文件，申請變更登記，違者以同法第57條規定處分。

   五、貴公司已獲准設立，請確實遵守營造業法暨其相關子法之規定。

   六、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本函、貴公司暨負責人印鑑、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七、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八、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恒盛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副本：林其德 君、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

           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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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事
一、 本府自 104 年 1 月份起，採公報紙本與電子公報

發行，紙本公報每月發行，電子公報每日上網更

新。

二、 電子公報查詢及下載請逕自雲林縣政府全球資訊網

首頁→焦點訊息→縣府電子公報項下進入。

三、 本府公報如有缺頁或其他瑕疵，請依此頁所載電

話，通知本府更正。

發  行  人：張麗善
發  行  所：雲林縣政府
編　　輯：雲林縣政府行政處
地　　址：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 2 段 515 號
電　　話：（05） 5522958
傳　　真：（05） 5347515
網　　址：http://www1.yunlin.gov.tw/papers/


